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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总 说 明

为了解全市批发和零售业经营活动整体情况，为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制定政策、实施管理提供参考

依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北京市统计管理条例》的规定和国家统计报表制度的要求，结合北

京市地方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的需求，特制定本统计报表制度。

统计报表制度是统计工作应遵守的技术规范，各单位必须按照有关规定，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地填

报统计资料，不得提供不真实或者不完整的统计资料，不得迟报、拒报统计数据，按时完成统计任务。

（一）统计内容

本报表制度的主要统计内容包括批发和零售业样本单位基本情况、经营情况和能源消费情况。

（二）统计对象

本报表制度的统计对象为从事批发和零售业经营活动的法人单位和个体经营户。

批发和零售业经营活动指《国民经济行业分类》（ＧＢ／Ｔ４７５４－２０１１）中，属于“Ｆ批发和零售业”行业

门类的活动，具体包括“５１批发业，５２零售业”两个行业大类。

法人单位是指有权拥有资产、承担负债，并独立从事社会经济活动（或与其他单位进行交易）的组织。

法人单位应同时具备以下条件：（１）依法成立，有自己的名称、组织机构和场所，能够独立承担民事责任；

（２）独立拥有（或授权使用）资产或者经费，承担负债，有权与其他单位签订合同；（３）具有包括资产负债

表在内的账户，或者能够根据需要编制账户。

个体经营户是指生产资料归劳动者个人所有，以个体劳动为基础，劳动成果归劳动者个人占有和支

配的一种经营组织。

（三）统计范围

１．本报表制度的统计范围为限额以下批发和零售业法人单位和个体经营户，具体指：

（１）批发业：年主营业务收入２０００万元以下的批发业法人单位和年营业收入２０００万元以下的批发

业个体经营户；

（２）零售业：年主营业务收入５００万元以下的零售业法人单位和年营业收入５００万元以下的零售业

个体经营户。

各表统计范围详见“二、报表目录”。

（四）统计原则

１．本报表制度严格执行“经营地”统计原则，即各法人单位和个体经营户按照实际经营地（办公地）向

所在地政府统计机构报送统计数据。

２．能源统计执行“谁消费谁统计”的原则。即“谁”实际消费了能源，不论其支出费用与否，就由“谁”

统计其消费量。

（五）具体要求

１．为满足国家和北京市经济管理的需要，确保统计资料按时汇总上报，各单位要严格遵守本报表制

度规定的时间报送统计数据，遇节假日一律不顺延，如遇特殊情况，按当时规定时间报送。

２．按照《统计法》的要求，为保障统计源头数据质量，做到数出有据，各调查单位应当设置原始记录、

统计台账，建立健全统计资料的审核、签署、交接、归档等管理制度。统计台账是指可以体现调查单位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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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的统计数据与调查单位生产经营过程中产生的原始记录之间数据来源关系的文档资料。各调查单位

可以使用统计部门提供的统计台账，也可以根据本单位具体情况自行设计。

３．本报表制度采用全市统一的统计分类标准和编码，各单位必须严格执行，不得自行更改。

４．上报内容必须完整，不得遗漏项目，包括单位负责人、统计负责人、填表人、联系电话、报出日期等。

５．报送方式：由各区县统计机构确定。

６．依照国家统计局的规定，商品销售额指标按含“增值税”的现价数据填报。

７．各单位有义务完成各级政府统计机构布置的其他统计调查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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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报表目录

表号 报表名称
报告

期别
统计范围 报送单位

报送时间及方式

报送单位
区县报

市局、总队

市局、总队

报国家

页

码

（一）年报基层表

Ｅ１０８表

限额以下批

发和零售业

样本单位基

本情况

年报

限额以下批发和

零售业法人单位

和个体经营户样

本单位

限额以下批发和

零售业法人单位

和个体经营户样

本单位

按所在地统

计机构规定

的时间和方

式报送

２０１４年１月
３１日前电子
邮件报送

２０１４年 ２月
２８日前电子
邮件报送

５

Ｅ１０５－１表

限额以下批

发和零售业

企业和个体

经营户能源

消费情况

年报

抽中的限额以下

批发和零售业法

人单位和个体经

营户样本单位

抽中的限额以下

批发和零售业法

人单位和个体经

营户样本单位

按所在地统

计机构规定

的时间和方

式报送

２０１４年２月
２０日前电子
邮件报送

— ７

（二）定报基层表

Ｅ２０４－４表

限额以下批

发和零售业

样本单位调

查表

季报

限额以下批发和

零售业法人单位

和个体经营户样

本单位

限额以下批发和

零售业法人单位

和个体经营户样

本单位

按所在地统

计机构规定

的时间和方

式报送

一季度季后

４日，二季度
季后 ３日，
三季度季后

９日，四季度
次年 １月 ７
日前电子邮

件报送

一季度季后８
日，二季度季

后７日，三季
度 季 后 １３
日，四季度季

后９日１２：００
前

８

—４— 批发和零售业统计报表制度



三、调查表式

（一）年报基层表

限额以下批发和零售业样本单位基本情况
表　　号：Ｅ １ ０ ８ 表

制定机关：国 家 统 计 局

文　　号：国 统字（２０１３）６３号
２０　　年 有效期至：２ ０ １ ４ 年 ６ 月

０１

样本单位代码（由调查人员填写）

— — —

—

０２
样本单位详细名称

０３
样本单位营业地址

省（自治区、直辖市） 地（区、市、州、盟） 县（区、市、旗） 乡（镇）

社区（居委会）、村委会 街、门牌号

０４

联系方式

长途区号

固定电话

电话分机号

移动电话

传真号码

传真分机号

邮政编码

０５
所属行业

　５１批发业
　５２零售业

０６

样本单位位于 （统计机构填写）

　１１０城区
　１２０镇区
　２００乡村

０７

企业与个体登记注册类型

　１１０国有企业 １５０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０港澳台商投资企业
　１２０集体企业 １６０股份有限公司 ３００外商投资企业
　１３０股份合作企业 １７０私营企业 ４００个体经营户
　１４０联营企业 １９０其他内资企业

０８ 从业人员期末人数 人

０９

批发和零售业主要经营类别 （唯一选择，按销售额比例最大者归类）

　０１粮油、食品、饮料、烟酒类
　０２服装、鞋帽、针纺织品类
　０３化妆品类
　０４金银珠宝类
　０５日用品类
　０６五金、电料类
　０７体育、娱乐用品类

０８书报杂志类
０９电子出版物及音像制品类
１０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
１１中西药品类
１２文化办公用品类
１３家具类

１４通讯器材类
１５煤炭及制品类
１６木材及制品类
１７石油及制品类
１８化工材料及制品类
１９金属材料类

２０建筑及装潢材料类
２１机电产品及设备类
２２汽车类
２３种子饲料类
２４棉麻类
２５其他类

１０ 商品销售额 千元

单位负责人： 统计负责人： 填表人： 联系电话： 填表日期：２０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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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１．统计范围：限额以下批发和零售业法人单位和个体经营户样本单位。
２．报送日期及方式：样本单位按所在地统计机构规定的时间和方式报送，各区县及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统计局、调查
队２０１４年１月３１日前电子邮件报送。

３．本表样本单位代码一共１７位，前１２位为区划代码，第１３－１５位为样本顺序码，第１６位为企业与个体经营户区分
码（１企业，２个体经营户），第１７位为域码（批发业为１，零售业为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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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额以下批发和零售业企业和个体经营户能源消费情况

表　　号：Ｅ １ ０ ５ － １ 表

制定机关：北 京 市 统 计 局

样本单位标识代码： 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

单位详细名称（签章）： 文　　号：京 统发［２０１３］８１号
组织机构代码： — 批准文号：国统制［２０１３］１２５号

行业类别： ２０１３年 有效期至：２ ０ １ ４ 年 ６ 月

能源名称 计量单位 代码 本年消费量

甲 乙 丙 １

电力 千瓦时 ０１ 　

煤炭 千克 ０２ 　

汽油 升 ０３ 　

柴油 升 ０４ 　

天然气 立方米 ０５ 　

液化石油气 千克 ０６ 　

煤油 升 ０７ 　

外购热力费用 元 ０８

单位负责人： 统计负责人： 填表人： 联系电话： 报出日期：２０　　年　月　日

说明：１．统计范围：抽中的限额以下批发和零售业法人单位和个体经营户样本单位。
２．报送日期及方式：样本单位按所在地统计机构规定的时间和方式报送；各区县及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统计局、调查
队２０１４年２月２０日前电子邮件报送。

３．行业类别：批发业填“５１”，零售业填“５２”。
４．主要能源品种单位换算系数：
汽油：１升＝０７３千克　重柴油：１升＝０９２千克　轻柴油：１升＝０８６千克
煤油：１升＝０８２千克　电力：千瓦时＝度　　液化石油气：１立方米（气态）＝２０３３千克（液态）
天然气：１立方米气态天然气＝０７２５６千克液化天然气
液化石油气：１大罐（餐饮业用）＝５０千克，１中罐（家庭用）＝１５千克，１小罐（餐饮业用）＝５千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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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定报基层表

限额以下批发和零售业样本单位调查表

表　　号：Ｅ ２ ０ ４ － ４ 表

样本单位代码（由调查人员填写） 制定机关：国 家 统 计 局

— — — — 文　　号：国 统字（２０１３）６３号
样本单位详细名称： ２０　　年　　季 有效期至：２ ０ １ ５ 年 １ 月

指标名称 计量单位 代码 本季

甲 乙 丙 １

商品销售额 元 ０１

　其中：零售额 元 ０２

单位负责人： 统计负责人： 填表人： 联系电话： 填表日期：２０　　 年　月　日

说明：１．统计范围：限额以下批发和零售业法人单位和个体经营户样本单位。
２．报送日期及方式：样本单位所在地统计机构规定的时间和方式报送；各区县及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统计局、调查队
一季度季后４日，二季度季后３日，三季度季后９日，四季度次年１月７日前电子邮件报送。

３．本表样本单位代码一共１７位，前１２位为区划代码，第１３－１５位为样本顺序码，第１６位为企业与个体经营户区分
码（１为企业，２为个体经营户），第１７位为域码（批发业为１，零售业为２）。

４．审核关系：
０１≥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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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附　录

指标解释

《限额以下批发和零售业样本单位基本情况》（Ｅ１０８表）
《限额以下批发和零售业样本单位调查表》（Ｅ２０４－４表）

　　填报范围　本表由被抽中的限额以下批发和零售业法人单位、商品交易市场以外的限额以下批发和

零售业个体经营户填报。

样本单位代码（０１）　单位代码一共１７位，前１２位为区划代码，第１３－１５位为样本顺序码，第１６位

为企业（活动单位）与个体的区分码（企业为“１”，个体为“２”），第１７位为域码（批发业为“１”，零售业为

“２”）。单位代码由所在区县统计部门统一编写，基层单位免填。

样本单位详细名称（０２）　指经有关部门批准正式使用的单位详细名称。填写时要求使用规范化汉

字全称，应与加盖的公章所使用的名称一致。

样本单位营业地址（０３）　指样本单位所在的区（县）、乡（镇）、村（居）委会以及具体街（村）的名称和

门牌号码。

所属行业（０５）　指根据其从事的社会经济活动性质对经营单位进行分类。

样本单位位于（０６）　按其所处地区填写。

城区：是指在市辖区和不设区的市，区、市政府驻地的实际建设连接到的居委会和其他区域。

镇区：是指在城区以外的县人民政府驻地和其他镇，政府驻地的实际建设连接到的居民委员会和其

他区域。与政府驻地的实际建设不连接，且常住人口在３０００人以上的独立的工矿区、开发区、科研单位、

大专院校等特殊区域及农场、林场的场部驻地视为镇区。

乡村：是指城镇以外的区域。

企业与个体登记注册类型（０７）　按其在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登记注册的类型填写。

从业人员期末人数（０８）　指在本单位中工作并取得劳动报酬的全部人员数。包括：在岗职工、再就

业的离退休人员、民办教师以及在各单位中工作的外方人员和港、澳、台方人员、兼职人员、借用的外单位

人员和第二职业者。不包括离开本单位但仍保留劳动关系的职工。个体经营单位的从业人员包括经营

者和雇用人员。

批发和零售业主要经营类别（０９）　根据样本单位主要经营商品的性质和用途进行分类。此项指标

为唯一选择，若该单位经营商品类别较多，可按销售额比例最大者进行归类。此项指标限批发和零售业

单位填报。

商品销售额　指对本单位以外的单位和个人出售的商品金额（包括售给本单位消费用的商品，含增

值税）。在批发和零售业中，本指标反映在国内市场上销售商品以及出口商品的总量。

商品销售包括：（１）售给城乡居民和社会集团消费用的商品；（２）售给农业、工业、建筑业、服务业国民

经济各行业用于生产、经营用的商品，包括售予批发和零售业作为转卖或加工后转卖的商品；（３）对国

（境）外直接出口的商品。

商品销售不包括：（１）未通过买卖行为付出的商品，如随机构变动移交给其他企业单位的商品、借出

的商品、归还受其他单位委托代保管的商品、付出的加工原料和赠送给其他单位的样品等；（２）经本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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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绍，由买卖双方直接结算，本单位只收取手续费的业务；（３）购货退回的商品；（４）商品损耗和损失；（５）

出售本单位自用的废旧物资。

商品销售是指商品已经售出、商品所有权已经转移给买方后，以收到货款或取得收取货款的证据时

作为商品销售。（１）采取直接收款方式的，在实际收到货款或取得收款的凭证时作为商品销售；采取托收

承付和委托银行收款结算方式的，在发出商品并办妥托收手续时作为商品销售；采用分期收款方式的，按

合同约定的收款日期作为商品销售；采用预收货款方式的，在商品发出时作为商品销售；（２）委托其他单

位代销商品，以收到代销单位的销售清单时作为商品销售。在交款提货的情况下，如货款已经收到，只要

账单和提货单已经交给买方，不论商品是否发出，都应作为商品销售；（３）出口商品销售，陆路以取得承运

货物收据或铁路联运运单、海运以取得出口装船提单、空运以取得运单并在银行办理了交单作业作为商

品销售。预收货款不通过银行交单的，取得以上提单、运单后作为商品销售。出口商品一律以离岸价

（ＦＯＢ）计算商品销售，如按到岸价（ＣＩＦ）对外成交的，应扣除商品离境后发生的由我方负担的国外运费、

保险费、佣金（不包括不易按商品认定的累计佣金）、银行财务费和对外理赔款等作为商品销售；（４）自营

进口商品销售，企业与境内用户签订合同实行货到结算的，在商品到达我国境内港口取得船舶到港通知，

企业向订货单位开出结算凭证时作为商品销售；合同规定对境内实行单向结算的，企业凭境外账单向订

货单位开出结算凭证时作为商品销售；已先期到达并存放在相应的仓储企业单位库存的进口商品，企业

凭出库单向用户开出结算凭证后作为商品销售。

零售额　指售给城乡居民用于生活消费和社会集团用于公共消费的商品金额。

商品零售包括：（１）售给城乡居民的各种生活消费品，售给入境旅游的外国人、华侨、港澳台同胞的各

类商品；（２）售给行政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军队和武警等机构的商品，以及以零售方式售给各类企业的商

品。具体包括：用于非生产和社会交往的办公用品，如通讯设备、计算器具和设备、电讯网络设备、文印设

备、音像视听器材和设备、纸张、本册、文具及装订文印材料、家具、日用电器、针纺织品、清洁卫生用品、文

体用品、奖品、纪念品、礼品等；供内部人员乘坐的交通工具和燃料；用于办公设施修缮的各类配件、材料、

工具等；用于取暖和防暑降温的设备、燃料、材料及食品等；专用于教学的用品和设备；非营利医疗机构的

中、西药品、中药材和医疗设备器材；非专用的劳动保护用品；不对外营业的内部食堂用的餐具、炊具、设

备、清洁卫生工具和食品、燃料等；军队、武警用于其人员生活的衣着品和个人用品；其他各类非生产性设

备和用品。

商品零售不包括：（１）售给城乡居民已确知是用于生产、经营的商品；（２）售给各类农业生产者的生产

资料类商品，如农机、农药化肥、农膜、种子饲料等商品；（３）售给企业单位生产用具及生产上专用的劳动

保护用品。

《限额以下批发和零售业企业和个体经营户能源消费情况》（Ｅ１０５－１表）

能源消费量　指调查单位报告期内在生产、经营活动中实际消费的各种能源的数量，包括调查单位

的各种耗能设备、照明、采暖制冷、车辆、炊事等消耗的能源。

能源消费量的统计原则：

（１）谁消费、谁统计。即“谁”实际消费了能源，不论其支出费用与否，就由“谁”统计。（２）何时投入

使用，何时计算消费量。

能源消费金额：指调查单位报告期内在经营活动中实际消费的能源品种的价值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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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消费量的填报方法：

方法一：各种能源的消费量应按照实际计量的数据量填报（具体填报方法详见“各品种消费量填报说明”）。

方法二：各种能源的消费量原则上应按照实际计量的数据填报，若不具备实际计量条件，可以按照财

务账—燃料动力费用（一般在制造费用或管理费用下）中相关项目填报能源消费金额（但不能包括给个人

报销的部分），然后根据实际单价计算填报消费量，无法取得能源品种实际单价的可参考下表。

能源品种 计量单位 单价参考范围

电力 元／千瓦时（度） ０．４８－２．５
煤炭 元／吨 ３００－１３００
天然气 元／立方米 ２－４
液化石油气 元／千克 ２－１０
汽油 元／升 ７－９
柴油 元／升 ７－９

　　各品种消费量填报说明：

电力　通过电表取得；也可以根据《用电客户电费交费通知单》填报：电力消费量等于所有交费单的

“结算电量小计”之和。

煤炭　是各种煤及煤制品的数量。应按照实际称重记录填报，如缺少称重记录，可将全年的购买量

作为消费量。

天然气　通过燃气表取得，也可根据燃气供应部门的交费单据取得。使用ＩＣ卡预付燃气费的单位，

可将全年购气量作为消费量。

液化石油气　按实际消费量或购买量计算填报。液化石油气分罐装和管道供应两种。罐装：１大罐

（餐饮业用）＝５０千克，１中罐（家庭用）＝１５千克，１小罐（餐饮业用）＝５千克，管道供应的液化石油气应

将读表数立方米换算成重量单位填报。１立方米＝２．０３３千克。

汽油、柴油　主要是车辆消耗，是报告期内调查单位公车的消费量。

使用加油 ＩＣ卡的单位，可登录油料供应部门的网站（中石化：ｗｗｗ．ｓａｃｌｕｂ．ｃｏｍ．ｃｎ；中石油：ｗｗｗ．

ｈｂｘｓ．ｃｏｍ．ｃｎ）取得报告期“加油ＩＣ卡对帐单”得到油料实际加油量。

出租汽车公司、有承包或外包业务的客货运输公司若无法准确计量油料消耗，根据报告期内车辆行

驶总里程和百公里耗油数据进行油料消耗的推算。

外购热力　指各调查单位使用热力应向供热单位缴纳的采暖等热力消费的费用（不包括自采暖用户

的燃料支出费用）。该指标可以从财务帐相关科目中取得。不包括给个人报销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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